東海資源爭議之法理探討
孫大川　中校
提　　要：

一、1970年聯合國一份報告指出，中、日之間的東海是另外一個波斯灣，這個海域擁有豐富的生物及非生物性資源。2005年以來，日本因中國在東海勘探的三個天然氣田中，有兩個位處日本聲稱的專屬經濟海域而向中共抗議。

二、2003年中國已超過日本，成為全球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石油進口國，日本石油則完全依賴進口，對中東石油的依存度高達百分之八十八，故就近於東海取得油源是中、日兩國的重要國家戰略。

三、我國雖亦主張擁有東海海域之專屬經濟區及大陸礁層之主權權利，但在中、日夾縫中，我國應如何自處，並以適當之行動爭取我國應有之利益，實有探討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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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70年代，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的「聯合探勘亞洲近海地區礦物資源合作委員會」(Committee for Coordination of Joint Prospecting for Mineral Resources in Asian Offshore Areas)專家指出，台灣與日本之間的大陸棚可能是世界上石油蘊藏最豐富的區域，其蘊藏量可能是整個波斯灣的總合，自此日本便積極著手探勘海域石油，並於美軍移交琉球之行政管轄權後，主張擁有該海域之主權〔註一〕。2005年以來，日本更因中國在東海勘探的三個天然氣田中，有兩個位處日本聲稱的專屬經濟海域而抗議。中共於該年1月派遣解放軍導彈驅逐艦擔任春曉天然氣田之護衛任務，而日本則聲言要派軍艦驅逐中國的油田探勘船隊，並要求中國停止所有油田開發活動且須向日方提供天然氣田資料，更表明決定授權日本民間企業前往與中國有劃界糾紛的東海海域，勘探石油和天然氣〔註二〕。

2003年中國已超過日本，成為全球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石油進口國。中國每年需進口原油佔消費量百分之七十；日本石油則完全依賴進口，對中東石油的依存度高達百分之八十八，故就近於東海取得油源是中、日兩國的重要國家戰略〔註三〕。因此，中、日兩國若無法達成開發東海資源之協議，即使於海洋法庭打國際官司亦曠日廢時，為了爭取東海主權權利，兩國甚至可能兵戎相見。而我國雖主張擁有東海海域之專屬經濟區及大陸礁層之主權權利，但處在中、日兩大國家之夾縫中，我國應如何自處，並以適當之行動爭取我國應有之利益，實有探討之必要。

貳、東海的自然環境與資源

一、東海的地理環境與地質

東海是中國大陸東岸與太平洋之間的一個半封閉的緣海，分別由中國與台灣、琉球群島，以及韓國濟州島的陸地及島嶼，將東海包圍成半封閉海域。東海南北長約550至750公里，東西寬約260至520公里，總面積達752,000平方公里〔註四〕。由中國大陸海岸與琉球群島所構成的兩條向海凸出的弧線，於台灣附近相交，這兩條弧線形成了中國與日本在東海海岸線概略方向線，在海域劃界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 

東海的海床以極緩的坡度自中國大陸向東傾斜至108公尺的等深線，距海岸約

200公里，坡度之緩由此可見。東海海底有三分之二的面積由不及200公尺的大陸礁層所構成，在某些地區，大陸礁層寬度達460公里，為世界著名的大陸礁層〔註五〕。 

東海最明顯的一道天然地質區隔界線就是沖繩海槽，此一海槽的結構特色包括了高溫熱流、強烈的地震、眾多的火山及活斷層。顯示出沖繩海槽是一個活動的、擴張性的弧型海盆，在沖繩海槽以西的東海大陸礁層面積大約540,000平方公里，沖繩海槽本身的面積大約為210,000平方公里，合計約750,000平方公里，沖繩海槽的走向為，由東北向西南延伸約900公里，其主體深度超過1000公尺，海槽北部水深大約1000-1400公尺，海槽中部約1400-2000公尺，海槽南部約2000公尺，最深處達到2334公尺。關於東海大陸礁層的劃界，目前有兩個主要的問題未能解決，這兩個問題皆與沖繩海槽有關，如不能解決，中、日兩國東海大陸礁層的劃界協議實難達成〔註六〕。 

二、東海海域之天然資源及石油蘊藏

沿海海洋石油及天然氣的能源供應量，自1990年代開始，已幾近於全世界及天然氣總產量的一半，其對於能源供應的重要性不言可喻。當1937年，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外海海岸初次鑽探石油及天然氣時，即有跡象顯示海洋能源資源的產量將是巨大無比。在1973年聯合國第三次海洋法會議召開時，聯合國秘書處發表的研究報告估計海洋石油及天然氣約可開採1千1百48億桶，惟在十年後的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簽署時，海洋石油及天然氣的實際產量已巨幅成長。據專家估算，在1970年代中期，世界海洋石油產量價值約400億美元，係當時海洋生物資源產量的四倍。此項事實清楚顯示出為何第三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召開時會期的冗長和協商談判的慎重及敏感，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所建立新法律概念—沿海國國家管轄權，該公約賦予沿海國大陸礁層主權權利的海洋開發新秩序，同時給予沿海國200海浬的專屬經濟區的海洋法新制度，封閉局部海洋區域，限制局部海洋自由，旨在授予沿海國主權及管轄權，此項措施已立法於公約中的第六及第五部分，藉以提供法律管制保護，俾規範未來最佳海洋非生物資源生產來源的三分之一之海域〔註七〕。 

美、日學者艾默利與新野宏1967年的研究報告中顯示「九州與台灣之間的地帶已有滲油之跡象，而且可能有斷層」，他們評估：

「本地區最有利於石油及天然氣生成部分，就是台灣東北一片20萬平方公里的區域，沉積物的厚度超過2公里，在台灣更達到9公里，其中有5公里厚的新三紀沉積物，在大陸礁層之下堆積的沉積物相信大部分都屬新第三紀沉積岩。…在日本、韓國與台灣，幾乎所有陸地上的油、氣都產自新第三紀沉積岩層，台灣與日本之間的大陸礁層，極可能是世界藏油最豐富的地區之一，這也是全世界少數幾處尚未進行鑽探的廣大礁層之一〔註八〕」。

東海之所以被稱為「第二個中東」，在於它驚人的油氣儲備。美國伍德羅‧威爾遜研究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的東海問題專家哈里森(Harrison)相信，中國宣稱擁有開發權利的大陸礁層的天然氣蘊藏量大概在5萬億立方平方公尺，至少是沙烏地阿拉伯發現天然氣儲量的8倍，是美國天然氣儲量的1.5倍。而這一大陸礁層的原油儲量則大概為1000億桶，與之相比，沙烏地阿拉伯的原油儲量大概是2671億桶，美國的原油儲量則只有220億桶。

在這片具爭議的東海海域，近來成為中、日爭議焦點的春曉氣田的天然氣儲量就達到了510億立方公尺，因此備受關注。據瞭解，春曉氣田每年可以生產大概19億立方公尺的天然氣，而到2010年，產量則將達到99億立方公尺。在它西北部的平湖氣田，據信儲備量在107億立方公尺，目前已經開始通過管道向上海地區供氣。

事實上，東海最為富裕的油氣產地應該位於沖繩海溝，在中國大陸礁層延伸的最東端，擁有一個沉積許多個世紀的礦床。另外一個油氣聚寶盆則位於一直存在爭議的釣魚台列嶼附近。東海南邊和西北邊的海床裡，蘊藏著945億桶左右的原油〔註九〕。

因此，東海最具經濟開發價值的海域為東海的大陸礁層，尤其是台灣東北部附近約20萬平方公里的海床。它正位於釣魚台列嶼附近，這也就是為什麼釣魚台列嶼會成為中共、日本及台灣對其主張主權，成為爭議焦點的原因〔註十〕。另就劃界有關的總體地理而論，東海基本上是一個大陸面對海島的態勢，兩者海岸的一般走向，由兩條大體平行而向東凸出的弧線所構成，釣魚台列嶼以中海離島的地位，獨處中日領土中線上，必形成海域劃界的爭議。其次，在地形上，東海由平緩的大陸礁層，深遂的沖繩海槽及不連續的琉球群島等三部分構成，釣魚台列嶼位於大陸礁層的外緣，向東及面臨天然界線的沖繩海槽，在劃界上的關鍵位置自然不言可喻。第三，在地質上，釣魚台列嶼位於攔阻東海沉積物的褶縐帶左近，東側沖繩海槽的積岩呈現出，海陸界線的中間特徵。第四，釣魚台列嶼附近極具探勘石油的潛力。上述之因素使得釣魚台列嶼成為日本意欲分享東海大陸礁層所必須爭取的一塊墊腳石〔註十一〕。

參、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法律效力

一、大陸礁層的定義

美國在20世紀初已感到開發近海石油的迫切需要。因此，在1945年9月28日美國總統公布「杜魯門宣言」，其中之一涉及大陸礁層問題，在該宣言中，美國主張在領海外的大陸礁層之天然資源，沿海國享有管轄和控制權。

循因美國之主張，引起各沿海國之廣泛迴響，但對於其範圍則有所分歧，直至

1969年「北海大陸礁層案」之判決中，國際法庭認定大陸礁層制度已成為習慣國際法，而且明確認定「自然延伸」原則，基於此項原則，沿海國所享的大陸礁層應包括所有領土向海中延伸的部分。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76條第一項及第三項明白揭示：「大陸礁層基本上是指大陸向海中自然延伸的部分，亦即大陸緣。但大陸緣的外界距離基線不超過200浬，則以200浬做為大陸礁層的外界；若超過200浬，則以連接海底多數點所形成之直線線段做為大陸礁層的外界〔註十二〕。」此選定之點，不得超出領海基線以外350浬，或不超出距2500公尺等深線的100浬處〔註十三〕。

二、沿海國在大陸礁層的權利義務

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79條規定，沿海國對於第三國在其大陸礁層上舖設及維持海底電纜及管線並無任何同意及干涉的權利，但對於電纜及管線的路線則有同意權。此外，沿海國因探勘及開採天然資源的必要，及為防止、減少及控制管線所造成污染的必要，得針對海底電纜及管線之舖設及維持採取適當措施。又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81條規定：「沿海國對於大陸礁層上的鑽探活動享有授權及管理權利〔註十四〕」。

綜上所述，依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規定，沿海國在其大陸礁層中所享有之大陸礁層權利共有下列數項：

(一)天然資源探勘及開採之管轄權〔註十五〕。

(二)人工島(廣義)管轄權。

(三)海洋科學研究管轄權。

(四)海底電纜及管線路線同意權及採取防護措施權。

(五)鑽探管轄權〔註十六〕。

承襲上述，沿海國在其大陸礁層中所享有者，僅限於數項權利，而非一種具全面性之權利（即領土主權）。沿海國所享之大陸礁層主權權利，係依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規定屬沿海國。析言之，凡是沿海國領海外海底享有大陸礁層之主權權利，沿海國依據法定大陸礁層定義，即依法享有大陸礁層主權權利，此項權利的產生，不必再經過沿海國主張，或採取任何其他行動，如佔領大陸礁層，反之若沿海國領海外海底不符大陸礁層定義，即使沿海國主張或採取其他行為，亦不能使沿海國取得大陸礁層主權權利〔註十七〕。

大陸礁層制度的空間效力範圍，即是所謂的大陸礁層，具體的說，大陸礁層是指與海岸相鄰近，但位於領海與200公尺水深之間的海底，若開採能力超越200公尺水深時，則以開採能力所抵達的深度為大陸礁層外界。大陸礁層僅指海底，而不包括其上的水域及空間，沿海國對於大陸礁層所享有的權利，主要是資源開採權。換言之，沿海國得為採探及開採天然資源為目的，實施各種行為。其次，第三國不得針對大陸礁層實施特定行為，以便依「先占取得」該地區，否則，沿海國的大陸礁層主權權利將形同虛設。因此，在大陸礁層中並不適用「無主地」制度，而沿海國在其所屬的大陸礁層中，僅得實施符合探勘與開發天然資源目的的各種行為，反之，第三國仍可以在大陸礁層之上實施與沿海國探採權不相牴觸的各種行為〔註十八〕。

三、釣魚台列嶼對東海之劃界效力

釣魚台列嶼位於東海盆地，其地理上與經濟上的價值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如果企圖以佔有釣魚台列嶼，進而主張擁有東海的專屬經濟區及大陸礁層之主權權利，無疑與1982年聯合國國際海洋法公約第121條第3項所主張，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的經濟生活之礁岩，不得主張專屬經濟區及大陸礁層之規定不符〔註十九〕。事實上，釣魚台列嶼所屬的8個島礁應為國際海洋法上所定義的岩礁，所以日本企圖以擁有釣魚台列嶼，進而主張專屬經濟區及大陸礁層，坐享豐富的經濟資源，是不切實際的〔註二十〕。

肆、中、日東海劃界之主張

一、中共的海域主張

從1970年以前，中共官方聲明從未曾提及大陸礁層之概念，1969年的艾默利報告提出後，使其對於東海之大陸礁層開始關注。尤其，中共改革開放後，對於能源的需求恐急，故對於東海及南海之主權主張趨於強烈。中國地質學界泰斗李四光生前預言，中國油氣資源的未來在東海。隨後，中國在浙江以東海域的東海大陸礁層盆地中部發現了「西湖凹陷」可能蘊藏豐富的石油。

所以，中共地質礦物部於1981及1982

年分別鑽探兩口井(龍井一號與二號井)，同時中共之「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亦在附近鑽了東台一號井，中共對東海大陸礁層，一方面不明確公布主張海域之範圍，一方面又逐漸增加探勘活動。

自中國在東海首次鑽探成功龍井一號井以來，中國已在「西湖凹陷」鑽井30口，其中20口油井鑽探具開發價值的工業油氣流。經過最近20多年的勘探，中國目前已在西湖凹陷，開發出了平湖、春曉、天外天、斷橋、殘雪、寶雲亭、武雲亭和孔雀亭等8個油氣田。此外，還發現了玉泉、龍井、孤山等若干大型含油氣構造〔註二一〕。

在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公布後，中共與我國對東海大陸礁層主權權力之主張概同。

第一，對於大陸礁層範圍的劃定應依據「領土自然延伸」原則。

第二，可供人類居住並有經濟活動之島嶼得主張12浬領海、24浬鄰接區、200浬專屬經濟區及350浬大陸礁層，對於不能維持人類生存的島礁僅能主張領海及鄰接區。但中共沿海島嶼眾多，與各國具爭議的島礁亦不在少數，故中共不得不故意模糊其主張，以保留彈性〔註二二〕。 

二、日本對東海的海域主張

日本是第一個體認東海石油潛力的東亞國家，遠在二次大戰前幾乎在釣魚台列嶼附近就已發現可能蘊藏石油，1972年琉球自美國歸還日本時，據說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而加速進行，也就是因此而使得位於石油潛力巨大之大陸礁層上的釣魚台列嶼，成為中、日及我國爭議之焦點。雖然1972年9月中、日暫時擱置主權爭議，但近年來因中共威脅論之興起，及世界性的能源短缺，東海再度成為爭議的焦點〔註二三〕。

(一)日本主張之石油礦區

日本政府自1967年以來，授權民營石油公司探採的礦區，範圍相當明確。首先在當年開放西日本石油公司，探勘東海之石油礦藏，接著於1968年獲准申請的是日本石油公司，它的礦區面積50,312平方公里，

1969年帝國石油公司亦獲東海探勘之權利，並與美國海灣石油公司合作，復又申請涵蓋大部分沖繩海槽及圍繞琉球群島的礦區〔註二四〕。於2005年4月13日核准三家民間企業油氣鑽探權，並於近期開始探油作業〔註二五〕。

(二)東海石油礦區取得之基礎

二次大戰後，美國代管琉球群島及釣魚台列嶼，美國國務院於1970年9月10日宣稱將釣魚台列嶼移交日本，引起保釣運動。1972年5月15日將琉球群島與釣魚台列嶼「管理權」一併歸還日本，美國雖強調其移交僅為「行政管理權」與「主權」無涉，但日本已將其納為領土，改稱為「尖閣群島」，劃歸沖繩石垣市管轄〔註二六〕。

2003年日本政府向民間租用釣魚台列嶼，以宣示其對於釣魚台列嶼之主權，這件事情顯示日本政府，對釣魚台列嶼主權問題採取了更公開、更法治化的立場。日本政府為什麼要向民間租用釣魚台列嶼，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只是為了依照日本的國內法律，向沖繩縣治下有權利的民間氏族，取得使用該島礁的權利〔註二七〕。但是，在國際法實踐上卻是標準的國家權利行使，這是對領土主權主張，為不可缺少的基礎，日本政府採取此一作為有三項目的：

第一，企圖阻斷中國向聯合國提出大陸礁層外部界線的合理性。由於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要求各締約國在批准或加入該公約十年之內，向聯合國大陸礁層外部界線委員會，提出該國大陸礁層外部界超出

200浬處的精確位置，以提供委員會審查，如果該國所提出的外部界線合乎公約第76條之規定〔註二八〕，委員會將在審查後公布該國大陸礁層外部界線，從而確定該國的主張合法性，而可以據以對抗任何其他國家的相反主張。中國大陸近年來一直積極調查其大陸礁層超越200浬的外部界線，準備於期限內之2009年向大陸礁層外部界線委員會正式提出，且中國大陸認為，中國的大陸礁層外部界線，依照「自然延伸」原則，可以遠達日本及琉球群島附近，尤其因沖繩海槽的存在，日本應無法主張其大陸礁層超越沖繩海槽。

第二，企圖尋求「時效取得」的法律基礎。在國際社會上，一旦長時間存在國家公權力行使的事實，逐漸形成了對領土主權主張的有利基礎後，竊佔者，往往反而會成為理直氣壯的「既存法律秩序」的維護者。而且，國際法之習慣認為，任何文明國家的國內法，對於長時間存在的「法律秩序」，總是採取維護的立場，不願改變既存的穩定關係。

第三，為將來進入國際法庭爭奪釣魚台列嶼主權作準備。從1986年聯合國在德國漢堡正式成立「海洋法國際法庭」以來〔註二九〕，釣魚台列嶼主權爭議有了裁判的司法機關，日本企圖以「和平、長期、持續佔有」的做法，在若干時間後，面臨國際司法裁判時，提出對其有利的現況日（Date of Status Quo），做為維持國際社會「既存法律秩序」的基準點〔註三十〕。

伍、我國應有之作為

一、展開與中、日之主權談判

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國際爭端，是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的共識，也是聯合國成立的宗旨之一。但以目前台灣的國際地位，循司法途徑於國際海洋法庭解決島礁領土爭議，考量日本的意願以及中國的反對和台灣是否具國際法人地位等問題，實難以進行。所以，目前的問題是台灣的法律地位，皆因中國的武力威脅與在國際上之打壓而異常敏感，我國雖擁有許多有利於我的證據，卻因在國際場合尚難以施展，更別提將釣魚台列嶼的爭議訴諸國際海洋法庭解決。同時，這也成為日本之所以有恃無恐的原因，關於釣魚台列嶼的爭端，日本是依據「佔有」原則，國際法上所謂佔有就是法律的一半(Possession is Half The Law)，日本當然不可能從現在佔有釣魚台列嶼之有利地位下無條件讓出之。再者國際上亦難以容忍爭端國以軍事衝突來解決領土爭議，而且我國能力也不足以與中共或日本以武力解決爭議〔註三一〕。因此，可預見的日本將繼續佔有釣魚台列嶼，而中共更恃其經濟及軍事力量之增長，持續對於釣魚台列嶼之主權投注其政經力量，期取得島礁主權。

所以我國在種種不利的基礎之下，除採取台、日之漁業協商模式與日本嘗試談判東海及釣魚台列嶼主權問題外，更應積極主動藉由海基會與海協會溝通之機制，與中共展開協商，以爭取應有之利益。 

二、國際合作探勘東海油田

在中、日東海劃界尚未取得實質性進展之前，中國向來主張「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日本政府也曾表示願意合作開發。事實上，在具主權爭議的海域，國家之間藉由合作勘探、開採，一直是擱置爭端、解決爭端的好辦法，中、越、菲合作南海石油勘探就是一個很好的範例。2005年3月14日，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中國海洋石油公司做為中國的代表，與菲律賓及越南的石油公司簽署了為期3年的「南中國海協議區三方聯合海洋地震工作協議」。3家公司將在總面積14萬平方公里的協議區內研究評估石油資源狀況，並共同合作探勘海洋石油〔註三二〕。 

我國於1968年起曾與美商合作，在台灣海峽中線以東海域探勘。中共亦曾於2003

年8月19日與美商優尼科等五家公司協定共同開發，其每年可供氣25億立方公尺之天然氣，預定2005年開始投產〔註三三〕。綜上，在我國可行範圍內藉由中國石油公司與國外石油公司合作探油之方式，凸顯我國對於東海及釣魚台列嶼之主權及主權權利，為目前可行方式之一。

三、建議成立海洋生態保護區

在釣魚台列嶼主權爭議以國際司法解決前，為了國際和平秩序的維持，及生態資源的保護，將該海域劃為海洋生態保育區，此方式不但符合聯合國憲章鼓勵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原則，亦可促進國際合作。將釣魚台列嶼宣告為海洋生態保育區，除了科學生態研究之外，禁止任何開發行為，將可避免因主權爭議所引發的意外摩擦〔註三四〕。

四、持續於釣魚台列嶼執行巡護

海岸巡防署自2003年即定期派遣船艦（每月二次）執行台灣北方專屬經濟區海域巡護任務，期間曾遭遇美國海測船、日本海上自衛隊P-3C反潛機及「中國海監」之巡邏機，顯見美、中、日各方均加強對東海海域掌握能量〔註三五〕。而東海油田對於資源貧乏的台灣具有龐大的經濟利益，我國根據1982年聯合國海洋公約可主張其主權。海岸巡防署根據行政院「中華民國第一批專屬經濟海域暫定執法線」來執行海域巡護職務，應可達到宣示台灣對東海及釣魚台列嶼主權及主權權利之目的。

五、考量適時展現軍事力量

海權國家經常利用其國防武力，特別是以海軍來作為其執行外交政策的後盾，這些國家藉由展示武力來達成其外交政策目的。由於海軍能把一國的國旗和國家權力由船艦傳送至所望之地，也由於海軍高度機動性和外貌壯觀，海軍一直是海權國家執行「砲艦外交」的重要工具〔註三六〕。在現代的國際社會之中，擁有海上武力的國家也經常基於國家戰略目標，派遣適當之武力於爭議性海域宣示主權或執行具外交目的之活動。若能有效掌控釣魚台列嶼周邊海域，可有效控制中共突破第一島練之企圖，對於進出之船艦便能有效監控，在海洋地緣戰略上有重大的價值。

海洋國家為伸張其島礁或海域主權而採取之作為均以派駐軍隊捍衛主權，或輔以海岸巡防機關以維護其海域治安及海域資源。國際上諸多具爭議性的島礁，各國莫不傾全力維護島礁主權，甚至不惜兵戎相見，如南海島礁主張國對於南沙群島的爭奪，更是以軍事手段為之，包括以兵力驅逐對方的軍隊，或是以軍隊進駐在其所主張的島礁，以及在該島礁興建防禦工事、機場、碼頭或觀光設施，日本亦以海上自衛隊之反潛機執行釣魚台列嶼之巡邏任務。由各海洋國家實際的作為觀之，我國實應考量適時展現軍事力量，以彰顯我國對於東海及釣魚台列嶼之主權及主權權利。

陸、結語

在海岸巡防署出版的「台灣海洋」新書中，特別警告台灣不能冷眼旁觀大陸積極開發東海春曉油田的舉動。書中明白指出，這塊油田原屬中華民國公告的礦區，至今台灣卻無積極作為，反觀美國、日本、大陸等都已加強在東海水域的掌控能力，台灣如果淪為旁觀者，勢必喪失龐大的海洋權益。 

而中、日、台三方既然對東海資源及島礁主權有所爭執，應該參考國外先例，依照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精神來解決爭議。中共曾經表明與日本「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立場；日本也釋放善意，願考慮中日雙方共同開發油田，我國基於國際現實及國力因素更應採取靈活之外交策略，並落實對該區域之行政管轄作為，適時展現軍事武力，藉以維護我國之國家利益。

中、日、台三方對於東海海域及釣魚台列嶼主權問題，彼此應該作長遠考量，如果協商未果，三方都不肯妥協，可能引進第三勢力，如美、俄的介入，會使問題更加複雜，若上告到國際海洋法院裁決，不一定能得到最好的利益，可能產生零合的競合問題。因此在東海油田上要有最大的利益，中國、日本、台灣應該攜手合作方為最好解決爭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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